
申請前注意事項： 
• 申請人必須是分間單位所處的主樓宇單位的業主或取得主樓宇單位的

業主授權的人。 

• 申請人必須在單一申請中同時為主樓宇單位內的所有分間單位申請安

裝獨立電錶。 

• 所需文件及資料：  

1. 電力申請表格 - 住宅樓宇分間單位 
2. 申請人身份證明文件副本（香港身份證、護照或商業登記證） 
3. 清晰標示各分間單位及主樓宇單位共用部分間隔之物業平面圖 
4. 電錶預計安裝位置的現場照片 及 電力線路圖 
5. 如計劃於主樓宇單位外的公用部分（如大廈電錶房或樓梯底）安
裝電力裝置及電錶 或 需要增加主樓宇單位的允許負載量，須事先
取得相關持份者（如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或 物業管理處）的書面同
意，並提交以下證明文件(I 或 II): 

I. 申請增設的電力裝置已取得上升總線擁有人同意（適用於供
電地址有上升總線或大廈電力總掣） 

II. 申請增設/改裝電力裝置已取得物業公眾空間擁有人同意（適
用於供電地址沒有上升總線或大廈電力總掣） 

如果申請的主樓宇單位位於“三無大廈”，申請人請參閱“電力

申請指南（適用於三無大廈）”，並向中電提交所需的證明文件

以作紀錄。 
6. 如計劃於主樓宇單位內的共用部分（如單位內走廊）安裝電錶，
需提供 4G訊號量度報告（技術要求請參閱《住宅樓宇分間單位的
電錶安裝安排》) 

 
電錶安裝要求： 
• 安裝電錶的位置必須符合中電及相關法例要求。 

• 申請人必須提供電錶預計安裝位置的現場照片及電力路線圖。 

• 若申請於主樓宇單位內的共用部分安裝電錶，安裝位置必須有足夠 4G
訊號強度以支持智能電錶的通訊功能。 

• 申請人可參考中電的技術指引《住宅樓宇分間單位的電錶安裝安排》。 

 
注意事項: 
• 主樓宇單位業主或營運人應事先行與有關持份者（如大廈業主立案法

團、物業管理公司）協商電錶及相關固定電力裝置的安裝位置、電力

工程所需的時間及工作安排等。 

• 在安裝電錶檢查時，申請人需提交由註冊電業承辦商簽發的完工證明

書（WR1）。 

• 當所有分間單位電錶完成安裝及其電力賬戶生效時，主樓宇單位的舊

有電錶將在同一天被拆除或更換。  

 

 

 

住宅樓宇分間單位電錶申請流程 （適用於「簡樸房」認證） 

 

 

 

 

 

 

 

 

 

 

 

 

 

 

 

 

 

 

 

申請流程 

預約電力裝置檢查 

申請人 

備註：當分間單位電錶成功安裝後，個別分間單位租戶可透過中電網站申請為其所屬的分間單位電錶轉名: 
申請供電及轉名 (住宅客戶)。 

安裝分間單位 
獨立電錶 

中電 

核實申請評估 

中電 

提交申請  
及 

所需證明文件 

申請人 

https://www.clp.com.hk/zh/residential/open-electricity-account-residential/apply-electricity-name-transfer

